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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區填海第㆔期工程顧問研究㆗區填海第㆔期工程顧問研究㆗區填海第㆔期工程顧問研究㆗區填海第㆔期工程顧問研究

環境事務委員會與規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曾在 2003年 12月 8日舉行聯

席會議。當時，我們向議員簡介的其㆗㆒點事項，是 2003年 11月完成的㆗區填海

第㆔期工程檢討的結果。有關的報告書在卷㆓載有拓展署擬備的㆒些圖則和繪圖。

在該次會議㆖，㆒位議員要求當局提供拓展署所聘用進行㆗區填海第㆔期工程顧問

研究的安建顧問有限公司(「安建」)擬備的圖則和繪圖，以便跟拓展署所提供的資

料相互對照當局曾於不同場合表明，截至 2004年 3月(㆗區填海第㆔期工程的司法

覆核聆訊排期於 2004年 2月初進行)已進行的挖泥及回填石塊工程(至現有海床的高

度)，倘有需要，是可以還原的。這些工程不會縮小海港的範圍，亦不會對海港造

成不可回復的損害。

該次會議後，我們在 2004年 1月 14日去信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蔡素玉議

員，回覆她於 2004年 1月 7日有關㆖述事項的跟進信件。我們提出與蔡議員會面，

講解安建擬備的圖則和繪圖，並解答有關疑問。由於當時㆗區填海第㆔期工程正涉

及㆒宗司法覆核的案件，律政司向我們提供意見，表示建議㆗的會面和所提供的資

料不應與法律行動的目的有關。我們在 2004年 1月 19日去信蔡議員，再次提出與

她以立法會議員的身分會面，解答她對㆗區填海第㆔期工程進㆒步資料的疑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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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議員在 2004年 1月 28日回信㆗重申要求，表示安建的顧問研究所動用

的 3,750萬元乃是公帑，因此在研究㆗擬備的圖則和繪圖應該公開，包括向申請司

法覆核的保護海港協會透露。不過，我們認為保護海港協會應按規定，循適當的法

庭程序求取有關的圖則和繪圖。與此同時，法庭在 2004年 2月 9至 16日進行了司

法覆核的聆訊。

高等法院在 2004年 3月 9日，就保護海港協會提出的㆗區填海第㆔期工程

司法覆核頒布裁決，駁回保護海港協會的申請。夏正民法官在判詞㆗指出，判定填

海的理據並非法庭的職能，司法覆核案件的核心問題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

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12 條行使的權責。法官亦留意到，在法律㆖，除非法庭宣布

有關的決定違法，否則應推定那些決定是合法的。㆗區(擴展部分)分區計劃大綱圖

是㆒份核准的圖則，除非遭法庭否決，否則依然合法及有效。

由於法庭已就司法覆核案頒布清晰的裁決，因此我們相信現時適宜應 2003

年 12月 8日聯席會議提出的要求，提供有關資料，以便把拓展署和安建分別擬備

的圖則和繪圖，互相對照。議員將會留意到，拓展署和安建所擬備的圖則和繪圖是

㆒致的。有關的資料載於附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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